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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9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4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

公开发行了 2,5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50,000 万元。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4]485 号文同意，公司 25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歌尔转债”，债券代码“128009”。高盛高华证

券有限公司扣除其保荐及承销费用 42,750,000.00 元后将剩余募集资金 2,457,250,000.00 元

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汇入公司在中信银行潍坊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957,250,000.00 元（账号为 7379110182600098129）、在中国农业银行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900,000,000.00 元（账号为 15458001040061215）、在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600,000,000.00 元（账号为

377010100100540958）。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3,830,000.00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453,42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瑞华验字[2014]96010006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智能终端天线及扬声器模

组项目中智能终端天线部分建设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潍坊歌尔精密制造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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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简称“歌尔精密”），使用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实施地点由潍坊高新区梨园街以

南潍安路以西变更为安丘市开发区香江路与泰山西街交叉口南 200 米歌尔精密厂区。该议案

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5 年 6 月 3 日经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歌尔精密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77899991010003004478），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自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账号为 377010100100540958）中转至歌尔

精 密 在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潍 坊 分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377899991010003004478）中 30,000 万元。 

 2、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元 

 

以前年度已

投入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年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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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专户银行

名称 

银行账

号 

初始存放金

额 

利息收入净

额 

已使用金额 

补充流动资

金 

存款余额 

银行存款余额 

信用证保证

金余额 

歌 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信银行

潍坊分行 

7379110

1826000

98129 

953,420,000.00 

                          

12,398,498.16  

  

      

945,272,087.04  

  

 

          

13,980,115.59  

 

                            

6,566,295.53  

 

歌 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潍坊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

区支行 

1545800

1040061

215 

900,000,000.00 

                            

9,324,727.08  

 

      

905,441,744.35  

 

 

          

2,665,799.79 

  

                            

1,217,182.94  

 

歌 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

分行 

3770101

0010054

0958 

300,000,000.00 

                            

4,969,370.29  

 

      

304,788,986.80  

 

 

             

180,383.49  

  

 

潍 坊 歌

尔 精 密

制 造 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

分行 

3778999

9101000

3004478 

300,000,000.00 

                               

679,391.84  

 

      

300,224,859.55  

  

 

          

55,121.93  

 

                                 

399,410.36  

 

 合计  2,453,420,000.00 27,371,987.37   2,455,727,677.74    16,881,420.80 8,182,888.8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年度）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或比例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245,342.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358.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5,572.7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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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专项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充分利用公司全资子公

司歌尔精密在人员、设备、厂房等方面的优势，加快项目进展，公司将智能终端天线及扬声

器模组项目中智能终端天线部分建设实施主体变更为歌尔精密实施，使用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实施地点由潍坊高新区梨园街以南潍安路以西变更为安丘市开发区香江路与泰山西街

交叉口南 200 米歌尔精密厂区。此议案已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5 年 6 月 3 日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 2017 年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2017 年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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